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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三版）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型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责任股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登记事项
检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行政审批和信用监督股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四条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三十八条
	

	
	
	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
	

	
	
	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的暂不实行注册认缴等级制的行业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三条
	

	2
	公示信息
检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八条
	行政审批和信用监督股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行为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
	

	3
	合同行为检查
	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检查
	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行为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4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拍卖法》第十一条、第六十条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二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5
	直销行为检查
	重大变更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超出直销产品范围从事直销经营活动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十二条
	

	
	
	直销员招募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四条
	

	
	
	直销员报酬支付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九条
	

	
	
	换货、退货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
	

	
	
	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检查
	全区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十条
	

	6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查处检查
	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有平台上经营者登记备案的基本信息制度
	全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消费环境管理和网络交易监督股

	
	
	平台经营者是否依法公示相关信息
	
	
	
	
	
	

	
	
	平台经营者是否制定有平台上经营者公示信息管理制度
	
	
	
	
	
	

	
	
	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平台经营者是否有搭售行为
	
	
	
	
	
	

	
	
	平台经营者是否区分自营的业务
	
	
	
	
	
	

	7
	广告行为检查
	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广告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六十条
《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一条
	

	8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代销产品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
《食品安全发》第一百一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食品安全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验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9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10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饮料、调味品、白酒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11
	特殊食品和食盐销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等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食盐零售            监督检查
	食盐零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
	

	12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13
	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14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15
	计量监督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十六条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十八条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等领域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八、二十条
《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成品油市场计量专项监督
	全区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成品油零售市场主体）
	定向抽查
	现场检查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监督检查
	各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16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
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二十二条
《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七条
《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至第四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17
	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网络检查、书面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专利代理条例》第七条、第八条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网络检查、书面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重点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专利代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专利代理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18
	专利真实性和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产品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条例》第十九条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条例》第十九条
	

	
	
	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三条
《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第三条
	

	19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商标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五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商标法》第十六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商标印制企业行为的检查
	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从事商标印制业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0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批准并备案的商标业务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
	

	21
	价格行为检查
	对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抽查
	《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等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十条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对市场形成价格行为的抽查
	《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等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法》第四十条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
	

	
	
	对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的抽查
	《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等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法》第四十二条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对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抽查
	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组织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等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22
	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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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检查主体
	总基数、抽查比例
	检查日期
	责任股室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登记事项检查
	不定向抽查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3.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5.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6.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8.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辖区内存续市场主体。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7月-11月
	行政审批和信用监督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公示信息检查
	不定向抽查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企业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辖区内2021年6月30日前已经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年报信息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合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及已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2020年度纸质年报的个体工商户。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7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价格行为检查
	定向抽查
	对中介、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以及执行明码标价情况的抽查。
	辖区内行业协会商会。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2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合同行为检查
	定向抽查
	1.对合同提供方履行公示义务的检查；
2.对合同提供方利用合同格式条款行为检查。
	辖区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企业。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0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对合同提供方利用合同格式条款行为检查。
	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经营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109家，抽查比例5 %。
	4月—11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直销行为检查
	定向抽查
	1.重大变更的检查；
2.超出直销产品范围从事直销经营活动的检查；
3.直销员招募的检查；
4.直销员报酬支付的检查；
5.换货、退货的检查；
6.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检查。
	辖区内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10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查处检查
	定向抽查
	1.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有平台上经营者登记备案的基本信息制度；
2.平台经营者是否依法公示相关信息；
3.平台经营者是否制定有平台上经营者公示信息管理制度；
4.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5.平台经营者是否有搭售行为；
6.平台经营者是否区分自营的业务。
	辖区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8月
	消费环境管理和网络交易监督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
	定向抽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辖区内设立的拍卖企业。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7月-11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辖区内文物商店和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7月-11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广告行为检查
	不定向抽查
	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查。
	辖区内经营主体。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12月31日前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不定向抽查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辖区内经营主体。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12月31日前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不定向抽查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辖区内经营主体。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12月31日前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定向抽查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加油站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辖区内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0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预拌混凝土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与工信厅联合抽查）。
	辖区内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12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
	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0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食品安全抽检
	定向抽查
	食品安全抽检。
	辖区内食品重点经营主体（商场超市、餐饮单位、农贸市场）。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
	定向抽查
	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0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辖区内饮料、调味品、白酒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3月-12月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食盐销售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食盐销售监督检查。
	辖区内食盐销售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辖区内保健食品销售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辖区内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辖区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者。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 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对客运索道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辖区内客运索道使用单位。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2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对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辖区内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辖区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计量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检查。
	辖区内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眼镜制配）。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成品油市场计量专项监督。
	辖区内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成品油零售市场主体）。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监督检查。
	辖区内大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单位。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辖区内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化肥、农药、油漆、汽车用润滑油、米、面粉、洗衣粉、合成洗涤剂、牙膏、调味料、饮料、食用油、杂粮、洗发液、化妆品、小食品、包装饮用水、啤酒、罐头食品，各市根据当地实际选定其中不少于5种。）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辖区内获发型式批准证书且纳入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的生产企业。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辖区内电饭锅销售主体。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辖区内坐便器销售主体。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监督检查。
	辖区内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4-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
	定向抽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1.企业产品标准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企业产品标准结构合理性以及主要内容可验证、可操作性；
3.企业产品标准反映产品质量特性情况；
4.企业产品标准引用的标准是否现行有效。
	辖区内实施企业标准信息公开的企业。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11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1.团体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团体标准是否阻碍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3.团体标准编号是否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辖区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布团体标准的社会团体。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11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定向抽查
	对获证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机动车检验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3月-12月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对获证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3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对获证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3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定向抽查
	对获证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建筑工程检验检测机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3月-12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专利真实性和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监督检查
	不定向抽查
	1.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2.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3.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的检查。
	辖区内2021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年报信息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合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及已向市场辖区内监管部门报送2020年度纸质年报的个体工商户。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11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不定向抽查
	1.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
2.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
3.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
4.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辖区内专利代理机构（含区外分支机构）。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6月-11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不定向抽查
	商标使用行为。
	辖区内2021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信息的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
	县级、市级市场监管部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7月-10月
	市场秩序综合管理股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检查
	定向抽查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
	截止到2021年6月30日，辖区内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持有人（自建数据库）。
	县级、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8月-10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商标印制企业行为检查
	定向抽查
	商标印制企业行为。
	辖区内经营范围有“商标印制”的市场主体。
	县级、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8月-10月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2021双随机抽查计划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定向抽查
	商标代理行为。
	辖区内2021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信息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自建数据库）。
	县级、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完成总局、自治区局、市局抽查下派的属于本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抽查任务。
	8月-10月
	




备注：1、本抽查工作计划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桂市监函[2021]633号）”文件“附件2：《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三版）》”制作。

                                                                     2021年4月30日
